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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325期

浙江销售2880922元，返奖额720899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28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6664766元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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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投注方式中奖额为􀏑946元

浙江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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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325期 投注总额：5312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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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金额73.7576万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7年11月28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109
5866

奖金

0元
1535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7140期
全国销量:376479116元 浙江销量：2858081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一等奖复式投注 1 注（杭州，奖金为
11035870元，含派奖500万元），15注二等奖（杭州
5注，宁波 4注，台州、温州各 2注，金华、绍兴各 1
注）。本期全国一等奖复式投注4注。下期一等奖
派奖金额：59999996 元。六等奖派奖奖金余额：
229217035元。奖池累计6.8733亿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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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30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本院将于2017年12月21日10时
起至12月22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
com，资产处理：桑塔纳小型汽车一
辆）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见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
庭，台州市椒江区天和路95号。案件
承办人，金法官：0576-88553131。本
院监督电话：0574-87880691。网址：
www.nbhsfy.cn。淘宝网技术咨询：
400-822-2870。 宁波海事法院

2017年11月30日

拍卖公告

浙江化纤联合集团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一本，证号：浙税联字330602143000251号，地税企业编
码：330600300103048号，声明作废。

浙江化纤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
各债务人、担保人：

本人于2017年1月1日与杨尉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下列清单中的债权
本金及所有权利转让归本人所有，请自本通知见报之日起尽快履行你们的还款义务。

邹文超联系电话：18868314455
通知人（受让方） 邹文超
通知人（转让方） 杨 尉

2017年11月30日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人

方诚（421181198808166214）

种道丰（342222197206094411）

金益星（330419198110190074）

叶祥（34122419860417873X）

林祖风（362322197302046056）

徐锋杰（330425197801235617）

担保人

章敏艳（330419197911192825）

吴建坤（33041919610213281X）

借款金额（元）

10000

50000

200000

100000

50000

50000

借款日期

2015.06.18

2015.10.19

2015.08.24

2015.09.25

2015.09.10

2015.04.01

宁波嘉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全体股东：
本公司定于2017年12月18日上午9：00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股东会，审议事项为公司解散并注销，请各股
东准时参加。 宁波嘉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30日

关于召开公司股东会的通知

（2017）浙01民终3531号
王静、王永尧：本院审理的上诉人方陈雁与被上

诉人施群、王锦攀、杭州骏安包装有限公司及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1民终35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482号

黄培萌、陈斓、黄刚、黄雪芬、杭州沃古皮革制品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华伟强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872号

李有庚：本院受理原告肖燕诉被告杭州云房源
软件服务有限公司、李有庚、第三人程礼通居间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18年3月6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273号

郑书兵：本院受理郭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
初42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984号

陆骅、杭州蓝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106 民初 29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862号

陈俊：本院受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创支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286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462号

陈才志、王水玉：本院受理陶加国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106民初44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0106民初3138号

洪海阁：本院受理孙小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0106民
初31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601号

浙江争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獭兔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843号
张惠卿：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文晖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
108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047号

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秀萍
诉你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
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542号

方炳达、胡银洁、韩琳璐：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
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塘支行诉你们及杭
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全、徐秀萍、袁
云仙、袁哲冉、韩祖元、韩小英、方玲娟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
0106民初4542号民事判决书。一、杭州杭丰纸业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杭州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塘支行垫付的贷款本金
4464640.01元，支付利息48987.28元（计算至2017年
5 月 25 日），合计 4513627.29 元，此后至实际还款日
止的借款利息按《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约定另行
计付。二、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
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全、徐秀萍、方炳达、袁云
仙、韩琳璐、胡银洁、袁哲冉、韩祖元、韩小英、方玲娟
对上述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543号

方炳达、胡银洁、韩琳璐：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
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塘支行诉你们及杭
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
全、徐秀萍、袁云仙、袁哲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
4543号民事判决书。一、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转塘支行贷款本金14500000元，支
付利息313482.41元（计算至2017年5月20日），合计
14813482.41元，此后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借款利息按

《借款合同》约定另行计付。二、杭州联合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塘支行对抵押物位于杭州市西
湖区南村165号的房产（房产证号为：杭房权证西字
第 0053021 号、杭房权证西字第 0314170 号、杭房权
证西字第 0314171 号、杭房权证西字第 0314172 号、
杭房权证西字第0314173号）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
祖全、徐秀萍、方炳达、袁云仙、韩琳璐、胡银洁、袁哲
冉对上述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370号

夏红雷：本院受理原告张家利诉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4370 号民事判决书。夏红雷支付张家利
租金 250000 元、逾期利息 9062.5 元，共计 259062.5
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969号

陶文撇：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黄龙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969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972号

陈国峰：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黄龙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972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52号

朱柏青：本院受理原告张柏林与被告朱柏青、冯
美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191民初352号民事判决书、缴
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缴费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658号

邹浏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飞驰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诉被告邹浏鹏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2018年3月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
理，逾期将诊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361号

陈李萍：本院受理原告骆伟刚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居住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306号、9662号

马国华、李晗：本院受理原告游世清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二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9306 号、9662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309号

马国华、李晗：本院受理原告骆建良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930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433号

娄坚章:本院立案受理原告郭洪运诉被告娄坚
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8
年2月28日下午14时00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
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2036号

陈惠祥：本院受理原告段龙家诉被告陈惠祥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
年2月26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三号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812号

陈军:本院对原告沈艳诉被告陈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浙 0110 民初 4812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5092号

杭州高沙实业有限公司：原告余田春、余昌
明诉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30 日内。
本案定于2018年3月2日9:00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
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破4号

本院根据淳安县国土资源局的申请，于2017年
11月6日裁定受理东方巨龙投资发展（杭州）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6日指定国浩律
师（杭州）事务所为东方巨龙投资发展（杭州）有限公
司管理人。东方巨龙投资发展（杭州）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18年3月1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
江省杭州市千岛湖阳光路阳光水岸度假村1号楼A
座302室；邮政编码：311700；联系人：徐嘉赫；联系电
话：13185080287）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文件包括债
权申报表、债权人联系方式和申报文件清单、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可进入公共邮
箱（邮箱地址：dfjl20171106@126.com,密码：abc123）
下载。申报债权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东方巨龙投资发展（杭州）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15日上午9时在淳安县千
岛湖镇炉峰路 13 号千岛湖水之灵剧院（原县影剧
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4838号

阮占峰、郑坤、陈华昆、李玮珍：本院受理的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阮占
峰、郑坤、陈华昆、李玮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
初483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2民初1071号

金晓东、吴虞光：原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越州支行诉你们及被告喻钢平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 0602 民初 10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绍兴市柯桥区绍宇贸易有限公司、袁驰宇、何灵
江：本院受理原告寿枫光与被告绍兴绍宇贸易有限
公司、袁驰宇、何灵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该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三十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枫桥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初475-478号

温州家多宝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郑光连、温州秀
色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家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陈亿志与被告温州市好事多五金制造有限
公司、温州家多宝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郑光连、温州
秀色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家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侵
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13日14时30分在本院
涉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8977号

钱明灿：本院受理原告柳逢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302民初89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54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梧田支行的申请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
（2017）浙0304破申7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
市中原眼镜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
州市中原眼镜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
未能接管债务人的完整的财务资料和任何财产，债
务人温州市中原眼镜有限公司无任何财产支付破产
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7年11月22日裁定宣告温州市中原眼镜有限公
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中原眼镜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30号

2017年11月16日，本院根据温州名仕服饰有限
公司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98条之规定，以（2017）浙0304破30号之二民事裁定
书裁定认可温州名仕服饰有限公司和解协议并终止
温州名仕服饰有限公司和解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691号

广州绝设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盛进
与你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304民初56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17号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中德利机械经营部：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林氏缝制设备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5917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849号

史书红：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恩惠得
服装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200号

温州市港汇鞋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龙游正润窗饰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9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徐金爱的申请，于2017年11月
13日作出（2017）浙0304破申114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浙江缝叶鸟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7年11月14日指定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担任
浙江缝叶鸟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缝叶鸟鞋业
有限公司股东王重芬、刘小华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联系人：
吴 振 东 、姜 夏 豪 ，联 系 号 码 ：13868550275、
13567160035。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新城大道阿尔凡
大厦8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
浙江缝叶鸟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月
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浙江缝叶鸟鞋业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缝叶鸟鞋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月16日上午9时
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
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